
附件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中小企业志愿服务专家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关于开展

志愿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工信厅联企业

〔2020〕12 号）文件精神，提升中小企业志愿服务水平，做

好中小企业志愿服务专家（以下简称志愿专家）招募和管理工

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志愿专家范围涵盖政策专家、行业发展专家、科技

服务专家、法律专家、优秀企业家、企业和产业园区、孵化器高

管、高校及科研院所学者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

进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招募并管理。 

第二章 招募 

第三条 招募条件 

（一）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素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热

心公益，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良好。 

（二）须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中小企业服务经验不少于

5 年，具有擅长的中小企业服务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政策解读、



法律法规、信贷融资、科技创新、创业指导、产权保护、管理

咨询、财税管理、人力资源、市场营销、风险控制等。 

（三）自愿无偿贡献时间、精力、智慧和经验等，积极参

与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 

第四条 招募流程 

（一）征集。中心通过公开渠道、定向邀请等方式招募志

愿专家，申请人可向中心提交本人填写的《中小企业志愿服务

专家申请表》。 

（二）审核。中心对申请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审核。 

（三）公示。审核通过的志愿专家名单在中心官网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纳入中小企业志愿服务专家库。 

省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委托承担本辖区中小企业志愿服

务工作的机构自愿推荐其已认定的专家，直接纳入专家库。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第五条 权利 

（一）参加中小企业志愿服务活动。 

（二）享有中小企业志愿服务所需的必要条件和保障。  

（三）就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 

（四）获得中心提供的培训、交流和考察等相关服务。  

（五）申请退出中小企业志愿服务专家资格。  

第六条  义务 



（一）遵守中小企业志愿服务专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接受中小企业志愿服务组织方的指导和安排，完成

志愿服务工作。每年志愿服务累计时长不少于 12 小时，或年

服务企业不少于 30 家。 

（三）尊重中小企业意愿，保守志愿服务活动中获知的商

业秘密及其它依法受保护的秘密。 

（四）不得以志愿服务的名义从事有偿活动。 

第四章 服务形式 

第七条 志愿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等形式，为中小企业提供

政策、法律、金融、管理、技术、创新创业等方面的公益咨询

和个性化诊断，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实现高

质量发展。 

第五章 管理 

第八条 中心负责志愿专家培训、考核等管理工作。 

第九条 颁发志愿专家聘书，聘期三年；到期后自愿申请，

经中心认可后聘期顺延三年。 

第十条 组织志愿专家进行志愿服务规范培训，明确服务

宗旨、工作要求及服务流程等内容。 

第十一条 中心建立中小企业志愿服务平台，志愿专家进行

注册，在线填写志愿服务日记、记录服务时长等。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751485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7514856&ss_c=ssc.citiao.link


第十二条 中心对志愿专家的服务效果、服务时长、服务

满意度进行考核，对于表现优秀的志愿专家，中心定期对其进

行表彰，并在中央媒体上进行宣传报道。  

第十三条 志愿专家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造成不良影

响的，年志愿服务时长少于 12 小时或年志愿服务少于 30 家

企业的，取消其志愿专家资格。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